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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庆港口岸进出口收费目录清单（一）

序

号

收费

主体
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服务内容

收费形式及

依据
备注

外贸进、出口内

1
港口

经营

人

港口设施保

安费

8元/20英尺，

12元/40英尺，

0.2元/吨

元/箱
元/吨

经由港口吞吐的外贸进出口
货物及集装箱，由取得《港
口设施保安符合证书》的港
口经营人，按规定费率向货
方或其代理人分别计收进、
出港港口设施保安费。

政府定价：

交 水 规

〔2019〕2 号

支线运输集装

箱，由承担国际

运输段的船方或

其代理人向其挂

靠港口的港口经

营人代交港口设

施保安费。

注：1.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、实行政府定价（含政府指导价）的经营服务性收费适用本表。

2.收费形式是指该项收费是属于行政事业性收费、政府性基金或经营服务性收费。其中，属于经营服务性收费的项目，按实际情况

分别填写“政府定价”或“政府指导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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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庆港口岸进口收费目录清单（二）

序

号

收费

主体
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服务内容 备 注

1 船公

司

码头操作

费
600-825 元/标箱

从船到堆场或堆场到船

之间所产生的与集装箱

有关的所有费用， 包括

集装箱装卸费、码头过

磅费、拖头使用费、底

盘车费、绑扎费等。

文件费 450-500 元/单 船公司为客户制作各类

文件的费用。

海运附加

费
1000-2000 元/标箱

在特殊情况下加收的费

用， 包括燃油附加费、

港口拥挤费、反恐费等

特殊情况下才会

收取

铅封费 50 元/标箱
船公司为集装箱提供铅

封服务

改单费 150-1000 元/单 提单信息修改
客户不需要此项

服务则不收取

设备单费 10-30 元/标箱 打印集装箱设备单

滞箱费

7天内免费，8-14天 100-
200元/标箱*天，15-21天
200-400元/标箱*天，22天
以后 300-600元/标箱*天

元/标箱*天 集装箱超过免费使用期

后收取的费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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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船代 换单费 400 元/标箱

发送货物预抵通知、到

货通知、超期货物催提

通知给客户， 收回正本

提单或保函， 签发小提

单等服务。

港口作业

包干费
257-800 元/标箱

将空箱 从船 上卸 到 码
头， 并使用拖车运到堆
场， 分类堆存； 或将堆
场空箱用拖车运到码头
装上船， 并按要求分区
装船。同时兼顾考虑特
殊作业要求由此产生的
劳务费。
将重箱 从船 上卸 到 码
头， 并 使用 拖车 运 堆
场， 分类堆存， 重箱再
从堆场装上集卡车,拆空
后将空箱从集卡车卸到
堆场,分类堆存；或将堆
场空箱装上集卡车， 重
箱从集卡车卸到堆场，
分类堆存， 再从堆场用
拖车运至码头装船,并按
要求分区装船； 同时兼
顾考虑特殊作业要求由
此产生的劳务费。

1.该费用包含前场

装卸、翻箱平移、

后场装卸、拆箱或

装箱、困难作业、

上车或下车、非正

常放行、过磅等费

用，详细收费见港

口公示的收费文

件。

2.特种箱超限（超

过箱体尺寸）包干

费按相对应标准费

率的 100%加收。

3.需人工作业的移

位费标准：800元
/20英尺，1200元
/40英尺，查验没有

问题不收取。

港口

3 经营

人

1.空箱免堆期 15
货物及集装箱在港口仓 天，重箱免堆期 7

库场使用

费
4-16 元/标箱*天

库、堆场堆存， 由港口

经营人向货方或其代理

人收取库场使用费。

天。

2.根据箱型和堆存

期不同收费不同，

详细收费见港口公

示的收费文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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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堆场/
放箱

公司

回空费 0-200 元/标箱

进场空箱： 核对箱号、

检查箱体、录入、集装

箱卸车、集装箱堆垛、

场内移场、加固等。出

场空箱： 卡口受理、指

示和指挥集装箱拖车到

提箱位置。

集装箱维

护费
0-500 元/标箱 维修破损集装箱

5 货代

报关

报关代理

费
150-260 元/单 报关服务

海关检验

检疫代理

费

120 元/单 受货主委托配合海关等

部门查验货物

客户不需要此项

服务则不收取

熏蒸、消

毒代理费
120 元/单

受货主委托办理木质包

装出口的货物熏蒸消毒

服务

客户不需要此项

服务则不收取

货代操作

费
100-400 元/标箱

货物运 输、 转运 、 仓

储、装卸等事宜

代理报关

改单费
0-150 元/单

根据客户需要， 对已申

报的报关单信息进行修

改和重新申报。包括超

时跟踪和后续操作。

客户不需要此项

服务则不收取

6
消毒

熏蒸

企业

消毒费 18 元/标箱
集装箱箱表一般检疫处

理 客户不需要此项

服务则不收取
熏蒸费 180 元/标箱 货物熏蒸检疫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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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理货

公司

装/拆箱理

货费
37.5 元/标箱 装/拆箱理货服务

注： 1.企业自主定价收费使用本表。

2.本表所列内容，由经营者提供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3.经营者在本表上公示价格信息，不替代其依据价格法律法规实行明码标价的义务。

4.本表内收费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，经营者有权调整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，在调整的同时报送口岸主管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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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庆港口岸出口收费目录清单（二）

序号 收费主体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计价单位 服务内容 备 注

1 船公司

码头操作费 600-825 元/标箱

从船到堆场或堆场到船之间

所产生的与集装箱有关的所

有费用， 包括集装箱装卸

费、码头过磅费、拖头使用

费、底盘车费、绑扎费等。

文件费 450-500 元/单 船公司为客户制作各类文件

的费用。

海运附加费 1000-2000 元/标箱
在特殊情况下加收的费用，

包括燃油附加费等

特殊情况下才会收

取

铅封费 50 元/标箱
船公司为集装箱提供铅封服

务

（备注：进口无收费）

改单费 150-1000 元/单 提单信息修改
客户不需要此项服

务则不收取

设备单费 10-30 元/标箱 打印集装箱设备单

电放费 150-600 元/单 船公司提供的提单电子传递

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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滞箱费

7天内免费，8-14天
100-200元/标箱*天，

15-21天 200-400元/
标箱*天，22天以后

300-600元/标箱*天

元/标箱*
天

集装箱超过免费使用期后收

取的费用

2 船代 订舱代理费 150-250 元/标箱

为托运人及其代理人提供出

口船期查询、订舱、排载、

申报。为拖车客户提供与货

代客户的网上委托对接，线

上线下放箱处理等服务。

3 港口经营

人

港口作业包

干费
257-800 元/标箱

将空箱从船上卸到码头，并

使用拖车运到堆场，分类堆

存；或将堆场空箱用拖车运

到码头装上船，并按要求分

区装船。同时兼顾考虑特殊

作业要求由此产生的劳务

费。

将重箱从船上卸到码头，并

使用拖车运堆场， 分类堆

存，重箱再从堆场装上集卡

车,拆空后将空箱从集卡车

卸到堆场,分类堆存；或将

堆场空箱装上集卡车，重箱

从集卡车卸到堆场，分类堆

存，再从堆场用拖车运至码

头装船, 并按要求分区装

船；同时兼顾考虑特殊作业

要求由此产生的劳务费。

1.该费用包含前场装

卸、翻箱平移、后场装

卸、拆箱或装箱、困难

作业、上车或下车、非

正常放行、过磅等费

用，详细收费见港口公

示的收费文件。

2.特种箱超限（超过箱

体尺寸）包干费按相对

应标准费率的 100%加

收。

3.需人工作业的移位费

标准：800元/20英
尺，1200元/40英尺，

查验没有问题不收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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库场使用费 4-16 元/标箱*
天

货物及集装箱在港口仓库、

堆场堆存，由港口经营人向

货方或其代理人收取库场使

用费。

1.空箱免堆期 15
天，重箱免堆期 7
天。

2.根据箱型和堆存期

不同收费不同，详

细收费见港口公示

的收费文件。

4 堆场/放
箱公司

回空费 0-200 元/标箱

进场空箱：核对箱号、检查

箱体、录入、集装箱卸车、

集装箱堆垛、场内移场、加

固等。出场空箱： 卡口受

理、指示和指挥集装箱拖车

到提箱位置。

集装箱维护费 0-500 元/标箱 维修破损集装箱

指定箱号费 60
元/标箱

受货主委托使用指定集装箱

产生的集装箱搬移费用，按

需要搬移的集装箱数量收

费，如无需搬移则不收费。

客户不需要此项服

务则不收取

5 货代报关

报关代理费 150-260 元/单 报关服务

海关检验检

疫代理费
120 元/单 受货主委托配合海关等部门

查验货物

客户不需要此项服

务则不收取

熏蒸、消毒

代理费
120 元/单 受货主委托办理木质包装出

口的货物熏蒸消毒服务

客户不需要此项服

务则不收取

货代操作费 100-400元 元/标箱
货物运输、转运、仓储、装

卸等事宜

代理报关改 0-150 元/单 根据客户需要，对已申报的

报关单信息进行修改和重新

客户不需要此项服

务则不收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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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费 申报。包括超时跟踪和后续

操作。

6
消毒熏蒸

企业

消毒费 18 元/标箱 集装箱箱表一般消毒处理 客户不需要此项服

务则不收取熏蒸费 180 元/标箱 货物熏蒸处理

7 理货公司
装/拆箱理货

费
37.5 元/标箱 装/拆箱理货服务

注：1.企业自主定价收费使用本表。

2.本表所列内容，由经营者提供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3.经营者在本表上公示价格信息，不替代其依据价格法律法规实行明码标价的义务。

4.本表内收费项目实行市场调节价，经营者有权调整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，在调整的同时报送口岸主管部门。

安庆市口岸办联系电话：0556-570156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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